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和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分局：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和《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

措施补充说明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深化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实施

“有进有出”动态调整，精准落实差异化管控措施，提升工业企业绿色发

展水平，积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开展绩效分级“回头看”。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含航

空港区分局，下同）根据历年来绩效分级公告结果，按照国家及我省绩

效分级管理要求，结合生态环境部、省厅以及本级各项督导帮扶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7月底前组织大气、移动源、执法、监测中心等科室力量，

对本辖区审核评定的 A级、B级及绩效引领性企业进行绩效分级全面复

核，通过逐家开展资格审查、现场核查回头看工作，做好绩效分级动态

管理，督促企业维护好绩效水平。对问题严重、达不到相应绩效等级要

求的，按照相应程序予以降级处理；对问题轻微的，明确企业整改时限，

督促跟踪整改成效，确保绩效分级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



二、深化绩效分级培育工作。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要充分利

用各种形式的媒体平台，积极向辖区内企业宣讲绩效分级的适用范围、

申报流程、评审程序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等事项；因地制宜组织

现场观摩，开展绿色发展帮扶、技术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引导企业对照标杆补齐短板、夯实基础。根据企业提标改造意愿，分行

分类建立重点培育企业清单，整合执法、监测、行业专家等力量，对培

育企业开展现场诊断、靶向施策，着力解决培育企业在污染治理技术、

源头替代、无组织排放、监测监控等方面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培育

一批绩效水平高、行业带动强的企业，推动环保水平整体提升。

三、严格开展绩效分级审核评定工作。按照“谁审核，谁签字，谁负

责”的要求，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应认真组织开展资格审查、资

料审核和现场核查，避免出现企业资格不足、行业不符，自证材料不真、

不准、不全，现场情况与申报情况严重不符等问题，确保评级结果真实

有效、经得起同行业和全社会的监督。“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信

息管理系统”申报功能继续全年开放，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要合

理安排企业申报评定时间，每月组织行业专家对 A级、B（含 B-）和绩

效引领性申报企业进行评审，对 C级企业进行评级，于每月月底前将审

核评定的企业相关资料通过平台上报。省厅将根据上报情况分区域、分

行业开展省级抽查核验工作，如发现企业现场实际情况与申报级别指标

要求严重不符，存在把关不严、落实不力情况的，将暂缓安排该地省级

审核评定工作。



四、修订完善重污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

要对辖区涉气企业进行查漏补缺，逐行逐列对企业产值、能源消耗量、

生产线、产量、污染物排放量等清单信息进行核实修订，确保企业各项

信息填报规范、真实、合理、有效；要按照减排措施修订要求，指导清

单企业确定减排基数，夯实差异化减排措施到具体生产设备或生产线，

做到可操作、可核查、可监测，确保同一区域同一行业同一类型企业减

排措施保持一致。减排措施修订时，不应将上年度已停产生产工序、设

备或备用生产工序、设备纳入减排基数核算，涉及多个行业的企业须同

时满足国家和我省相关要求。企业应对其清单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

责，积极落实减排责任，发现清单信息有误应及时申请修正，如故意隐

瞒不报、弄虚作假导致未有效落实减排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绩效评级

资格，按最低等级进行管理。

五、严格审核白名单、保障类企业。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要

按照国家及我省要求，对保障重大项目白名单单位不停产施工的原材料

企业和保障民生、保障城市正常运转或涉及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工业企业

进行严格审核，需纳入白名单或保障类的，应当严格控制数量。原则上，

重点行业范围内的白名单、保障类企业，须达到 B级及以上或绩效引领

性水平。按照“以量定产”原则，在重污染天气管控期间，白名单、保障

类企业仅准许从事特定保障任务的生产经营，严格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

减排清单规定落实减排措施，如超出允许生产经营范围、保障类工程未

做到绿色施工相关要求的，一经发现，应立即移出相应保障清单。



六、强化绩效分级动态监管。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应充分运

用“互联网+监管”系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工业

用电量监管、门禁系统、卫星遥感、无人机、走航车、蓝天卫士、大数

据分析等科技手段，对辖区内绩效分级企业开展动态监管，对各类环境

违法行为“零容忍”，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严格落实绩效指标各

项要求，维护绩效分级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省厅将结合各类调研帮

扶、督导检查等活动，随机开展全省 A级、B级和绩效引领性企业抽查

复核，对抽查发现及各地反馈存在环境违法违规行为、达不到相应绩效

分级指标要求的企业及时进行降级处理；对绩效分级工作落实不力、日

常监管不严的部门与人员，视情给予约谈、通报批评等问责处理。

七、按时报送工作信息。各省辖市（区）应及时完成申报企业的审

核评定，于每月月底前上报省厅；2023年 6月 30日前，完成绩效分级

资格审查回头看工作，将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资格审查回头看一览表（见

附件 1）上报省厅；7月 31日前，组织完成现场核查回头看工作，将各

企业河南省 2023年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回头看现场核查表

（见附件 2）和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现场核查回头看问题企业汇总表（见

附件 3）上报省厅；9月 1日前，将修订完善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

单上报省厅审核把关；9月 15日前，将本辖区白名单企业与保障类企

业审核认定表（见附件 4）及其证明材料上报省厅；9月 30日前，按照

省级审核意见修改完善后，将应急减排清单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重污染

天气应急管理平台”；10月 31日前，可对绩效分级企业、白名单企业、



保障类企业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进行一次动态调整，并按原程

序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